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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3 年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桃園市武術代表隊選拔賽競賽規程 

一、依    據：113年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競賽規程辦理。 

二、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教育局、桃園市體育總會。 

三、承辦單位：桃園市體育總會武術委員會。 

四、協辦單位：桃園市平鎮區北勢國民小學。 

五、競賽日期：中華民國 112 年 12月 09日(星期六)，共一天。 

六、競賽地點：桃園市平鎮區北勢國民小學體育館(桃園市平鎮區金陵路二段 330號)。 

七、參加單位：桃園市各公私立高中(職)、國中等，以學校為單位組隊參加。 

八、競賽項目： 

（一）高男組、國男組： 

1.套路： 

(1)長拳(2)刀術、棍術全能(3)南拳、南棍全能(4)太極拳、太極劍全能。 

2.散手： 

(1)高男組： 

A.56公斤級：56公斤以下(56.00 公斤（含）以下) 

B.60公斤級：60公斤以下(56.01 公斤至 60.00公斤) 

C.65公斤級：65公斤以下(60.01 公斤至 65.00公斤) 

(2)國男組： 

A.52公斤級：52公斤以下(52.00 公斤（含）以下) 

B.56公斤級：56公斤以下(52.01 公斤至 56.00公斤) 

C.60公斤級：60公斤以下(56.01 公斤至 60.00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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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女組、國女組： 

1.套路： 

(1)長拳 (2) 劍術、槍術全能 (3)南拳、南刀全能 (4)太極拳、太極劍全能。 

2.散手： 

(1)高女組： 

A.52公斤級：52 公斤以下（52.00公斤（含）以下） 

B.56公斤級：56 公斤以下（52.01公斤至 56.00公斤） 

(2)國女組： 

A.48公斤級：48 公斤以下（48.00公斤（含）以下） 

B.52公斤級：52 公斤以下（48.01公斤至 52.00公斤） 

九、參賽資格： 

（一）學籍規定： 

1.組隊單位之運動員，以 112學年度當學期註冊在學之正式學制學生，設有學籍，

現仍在學者為限。 

2.轉學生或重考生參加比賽者，以具有就讀該學校一年以上之學籍為限。但輔導

轉學者，不在此限。 

（二）年齡規定： 

1.國中組：限 96年(2007年)9月 1日(含)以後出生者。 

2.高中組：限 93年(2004年)9月 1日(含)以後出生者。 

（三）身體狀況： 

完成運動員參賽切結書並經醫院檢查，認定可參加劇烈運動競賽（檢查證明留存



3 
 

學校備查）。 

十、報名規定： 

（一）凡報名參賽之運動員皆須簽署參賽切結書。 

（二）以學校為單位進行報名，套路運動員每人限報名 1全能項目、散手運動員每人

限報名 1量級。 

（三）比賽當日上午 7:30~8:00 完成報到，8:00 進行散手過磅及抽籤，散手過磅逾時

者取消比賽資格。 

（四）比賽當日上午 8:30進行領隊會議，9:00 準時開始比賽。 

（五）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12年 12月 01日星期五止。 

1.網路報名表單填妥資料、完成送出。 

2.所有參賽選手填寫參賽切結書，並經各學校體育組單位核章。 

3.截止日期前郵寄以下地址(郵戳為憑，逾期不受理)。 

  337 桃園市大園區大成路二段 8號-學務處范嫚紜老師收 

◆套路報名表單網址:https://forms.gle/7axY3NvtwnWJYBsN8 

◆散手報名表單網址:https://forms.gle/4rCdQZXqAq8v5LQ17 

  

套路報名表單 散手報名表單 

https://forms.gle/7axY3NvtwnWJYBsN8
https://forms.gle/4rCdQZXqAq8v5LQ17
https://forms.gle/7axY3NvtwnWJYBsN8
https://forms.gle/4rCdQZXqAq8v5LQ17
https://forms.gle/7axY3NvtwnWJYBsN8
https://forms.gle/4rCdQZXqAq8v5LQ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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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比賽辦法： 

（一）比賽規則： 

1.採用國際武術聯合會最新實施之國際競賽規則。 

2.規則中如有未盡事宜，則依審判委員會議之決議為最終判決。 

（二）比賽規定： 

1.運動員應於出賽前 30分鐘接受檢錄，準備出場競賽。 

2.運動員因故無法比賽，依競賽規程第十二條規定辦理。 

3.所有參加套路運動員都必須穿著符合武術標準服裝、須自備符合國際武術競賽規

定之器械。 

4.散手運動員須穿戴符合國際武術競賽規則認定廠牌之拳套、頭套、護胸、牙套及

鼠蹊護具，護襠必須穿在短褲內。 

5.所有護具須為紅或藍色。運動員須穿著同一色之上衣、短褲及護具。 

6.散手運動員，應於出賽前 30分鐘核實身份，準備出場競賽。 

7.散手國中組不允許腿擊頭，可拳連擊頭部，每局淨打時間 1分 30秒，局間休息

1分鐘。 

8.散手高中組允許腿擊頭，每局淨打時間 1分 30秒，局間休息 1分鐘。 

9.散打 4人以上進行單敗淘汰賽，3、4名進行敗部賽；不足 4人採單循環賽，若

散打該量級僅 1人報名，需提供近 1年之散打項目獎狀證明供本會選訓委員評估

是否達出賽標準，仍須到場過磅並完成檢錄，不得異議。 

10.選手及教練在比賽場地不得發出無意義或做擾亂會場秩序之言行，如違反規定，

則取消其比賽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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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套路規定：國際武術聯合會規定國際競賽套路。 

1.高中組： 

（1）長拳、刀術、棍術、劍術、槍術均為第三套競賽套路。 

（2）南拳、南刀、南棍均為第三套競賽套路。 

（3）36式太極拳、39 式太極劍為第三套競賽套路(第三套太極拳、劍比賽配樂及

時間，依照國際武術聯合會規定)。 

2.國中組： 

（1）長拳、刀術、棍術、劍術、槍術均為第一套競賽套路。 

（2）南拳、南刀、南棍均為第一套競賽套路。 

（3）42式太極拳（5-6 分鐘）、42式太極劍（3-4分鐘）第一套競賽套路。 

十二、申訴： 

（一）依據 2019 年(節選)國際比賽武術套路規則第三章第十四條規定辦理如下： 

參賽運動隊如果對裁判評判本隊結果有異議，必須在該場該項比賽結束後 15

分鐘內，由該隊領隊或教練向審判委員會以書面的形式提出申訴，同時交付

5000元申訴費，一次申訴僅限一個內容。 

（二）依據 2017 年國際比賽規則武術散手規則第二章第十三條規定辦理如下： 

參賽隊在整個比賽中總共有兩次申訴機會，如果對台上裁判員臨場判罰有異議，

必須在現場立即提出書面申訴，經總裁判長許可後，交付 5000 元的申訴費。

審判委員會立刻覆議並作出審判結論，如申訴正確，改變結果，退回申訴費；

申訴不正確的，則維持原判，申訴費不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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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代表隊資格： 

（一）運動員按各項目名次排序，以技術手冊規定，各組團直轄市、縣(市)政府各組

各項目(含套路項目及散手量級)至多 3人為限。各縣市參賽學校套路各組各項

目最多可報名 2位運動員，散手每量級報名 1位運動員。 

（二）散打在各項目報名人數為 1人時，須繳交本人近 3年獎狀成績證明(成績證明需

與報名項目相符)，於比賽當天到場完成過磅及檢錄；賽後經由本會選訓委員會

評估決議是否將其列為代表隊，不得異議。 

十四、本次選拔賽不收取報名費用，無提供午餐便當，請各單位自理。 

十五、本次選拔賽大會已統一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如有需求可自行辦理意外保險加

保，建議散手運動員慎重考慮自身安全，自行加保個人人身意外保險。 

十六、本辦法依 113 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競賽規程及武術項目技術手冊中規則為主，

修正時亦同，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由大會議決修正之。 

十七、本規程經籌委會通過後，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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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年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桃園市武術代表隊選拔賽 

運  動  員  參  賽  切  結  書 

貴弟子_______________參加 113 年全國中等學校運動

會桃園市武術代表隊選拔賽，同意身體狀況可參與選拔賽，

尊重裁判之判決，當選代表隊與否均無異議，比賽中所生之

身體損害概與主(承)辦單位無涉，為求慎重，謹立本切結書

保證。                  

   運動員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運動員身分證字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未滿 18 歲運動員之 

監護人身份證字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未滿 18 歲運動員之 

監護人簽名(本人親簽全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單位體育組核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 華 民 國  1 1 2  年     月       日 

 


